國立中正大學    課程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英美法導論(一)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無

	課程概述： 
	本課程以美國法律體系為主，講授美國政府架構及其憲法，美國契約法及侵權行為法。授課過程中，適當藉由比較美國與我國制度之異同，增加同學分析評判之能力。

	學習目標： 
	本課程學習目標為：

1. 透過上課講解，使學生能瞭解美國法律體系。
2. 基礎法律英文之學習

	教科書：
	老師自編講義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	教學要點概述： 

	1. 教材編選：[image: image1.wmf]自編教材 [image: image2.wmf]教科書作者提供 

	2. 教學方法：[image: image3.wmf]投影片講述 [image: image4.wmf]板書講述 

	3. 評量方法：[image: image5.wmf]上課點名 0%, [image: image6.wmf]小考 0%, [image: image7.wmf]作業 0%, [image: image8.wmf]程式實作 0%, 
[image: image9.wmf]實習報告 0%,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image: image10.wmf]專案 0%, [image: image11.wmf]期中考0%, [image: image12.wmf]期末考0%, 
[image: image13.wmf]期末報告 0%, [image: image14.wmf]其它 0% 

	4. 教學資源：[image: image15.wmf]課程網站 [image: image16.wmf]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[image: image17.wmf]實習網站 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 



	課程進度： 

	第一週：課程介紹

第二週：美國歷史與政府架構(一)
第三週：美國歷史與政府架構(二)
第四週：法理：法律來源和其法位階
第五週：司法對立制度和陪審團審判
第六週：法學教育、取得律師資格及執業律師規範的爭議
第七週：美國的司法制度
第八週：美國憲法
第九週：期中考
第十週：契約法
第十一週：契約法(二)
第十二週：期中考卷檢討

第十三週：侵權行為法
第十四週：侵權行為法(二)
第十五週：刑法
第十六週：刑事訴訟法
第十七週：期末考
第十八週：期末考卷檢討


	核心能力：

	1.財經法律英文寫作、閱讀及涉外語言溝通具備基礎之能力
2.積極發掘問題與分析批判之能力
3.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


_1466415425.unknown

_1466415429.unknown

_1466415431.unknown

_1466415432.unknown

_1466415430.unknown

_1466415427.unknown

_1466415428.unknown

_1466415426.unknown

_1466415421.unknown

_1466415423.unknown

_1466415424.unknown

_1466415422.unknown

_1466415419.unknown

_1466415420.unknown

_1466415417.unknown

_1466415418.unknown

_1466415416.unknown

